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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促使建筑领域也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建筑工程地下室是建筑工程中最为关键的

重点之一,因为其在整体建筑的最底层,所以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就需要全面确保基层建筑的坚固性。本文从地下室施工阶段

外墙裂缝成因入手,并在施工过程及环境的控制技术方面,对地下室施工技术及相关问题防治做简要分析,仅供参考。 

[关键词] 地下室；施工技术；裂缝问题；防治策略 

 

近年来,随着建筑经济和建筑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之城

市建筑用地的极度紧张,地下商场、地下交通、地下车库等

地下空间拓展工程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但随之而来的是

地下工程的外墙、底板和顶板等地下结构的不同时期的开

裂问题凸显了出来,尤其是施工阶段模板拆除后墙体开裂

的问题。 

1 施工阶段地下室外墙裂缝成因分析 

由于混凝土本身的某些特性,其结构通常会产生细小的

裂缝。不同的影响因素会产生不同类型的裂缝。根据其形成

的原因,混凝土结构的裂缝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1收缩裂缝 

混凝土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混凝土用水量和水泥用

量。 水和水泥的量越多,混凝土的收缩越大。收缩量随所选

水泥的类型而变化。 此外,混凝土配比,外加剂和外加剂以

及施工技术会导致收缩裂缝。 

1.1.1自生收缩 

自生收缩的变化值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即产生

膨胀)。普通硅酸盐水泥制的混凝土的自生收缩是正的,为收

缩变形；而矿渣硅酸盐水泥和掺入粉煤灰制成的混凝土的自

生收缩是负的。 

1.1.2碳化收缩 

碳化收缩是指水泥中的各种水化物与空气中的二氧化

碳发生化学反应而引起的收缩变形。在二氧化碳存在的空气

中混凝土在干湿交替的作用下其收缩更加显著。碳化收缩在

特定环境中以及进行表面裂缝分析时虑加以考虑,一般环境

中不计算.碳化收缩以及干燥收缩的共同作用会导致表面开

裂和面层碳化。 

1.1.3塑性收缩 

凝土浇筑后4-15h内,其表面,特别是养护不良的部位会

出现表面龟裂,裂缝较宽,其分布密集且没有规则.水泥用

量、水用量、水灰比越大,外加剂保水性越差,粗骨料越少,

振捣越不密实,环境温度越高,养护越不良,塑性收缩就越严

重,其表面开裂的可能性越大。本文研究的地下室外墙属于

薄墙,由于厚度相对长度很小,如果不采取充分有效的施工

措施,塑性收缩导致裂缝的可能性将很大。 

1.1.4干缩(失水收缩) 

影响混凝土干缩的因素包括：水泥标号、水泥用量、标

准磨细度、水灰比、骨料种类、混凝土振捣状况、配筋量、

试件截面暴露状态、构件养护方法、凝固经历时间等。 

1.2温差裂缝 

当混凝土结构中心与表面之间的温差变化过大或结构

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温差过大(主内部温度大于外部温度或温

度降低)时,由于热膨胀和收缩的原理,结构变形,并且从结

构中获得变形。 当约束本身或外部支撑发生时产生应力,

并且应力超过结构的拉伸强度,即产生裂缝。 

由此,温差裂缝包括结构内外温差裂缝和结构整体温差

裂缝。在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整体温差裂缝。裂缝产生的影

响因素主要有水泥水化热的发热量、发热速度,混凝土构件

的体积以及混凝土的极限抗强度.当发热量越大,发热速度

越快,混凝土构件的体积越大,而极限抗拉强度越低时混凝

土越容易产生温差裂缝。 

1.3安定性裂缝 

表现为龟裂,主要因水泥安定性不合格而引起.在施工

阶段,特别是在施工阶段,特别是在混凝土浇筑后2-28天,经

常会出现不同程度和不同数量的裂缝。裂缝多为垂直裂缝。

裂缝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混凝土本身。这种关系

与平面形状,设计结构,外墙周长,地下室的加固,施工和维

护条件有关。以下主要是从人造的角度出发,着重从施工方

面两三天内裂缝形成的原因。 

2 施工技术及相关措施探讨 

2.1混凝土的浇筑与振捣 

混凝土的搅拌工艺的改进对减少水化热、改善混凝土的

配合比,提高混凝土的极限抗拉强度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提高混凝土质量,可采用二次投料的砂浆裹石或净

浆裹石等新的搅拌工艺。此法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分向石子与

水泥砂浆界面聚集,使硬化后的界面过渡层结构致密,粘结

作用增强,从而可提高10%左右的混凝土强度,有效提高了其

抗拉强度和极限拉伸值。假设其混凝土强度基本相同时,则

可减少7%左右的水泥用量。 

采用二次振捣的 佳时间与水泥的品种、水灰比、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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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气溢和振捣条件等有关.此外,既要满足技术上的要求,

又要满足分层浇筑要求和循环周期的安排,在操作时间上要

留有余地,避免由于这些失误而造成“冷接头”等问题。 

2.2控制混凝土的浇筑温度 

一般情况下,混凝土的 高浇筑温度应控制在40.C以下。

浇筑时间应尽量安排在低温季节或者夜间,在高温季节施工

时,应采取减小混凝土温度升高的措施.降低浇筑温度的主要

措施有：预冷骨料(水冷法和气冷法等)和加冰搅拌等。 

2.3降低混凝土的出机温度 

在施工中降低混凝土的出机温度 有效的方法是降低

石子和水的温度。如在气温较高时,为了防止太阳的直接照

射,可在砂、石子堆场搭设简易遮阳装置,必要时须向骨料喷

射水雾或使用前用冷水冲洗骨料。 

2.4混凝土的散热 

混凝土的散热是有效控制结构温差的方法之一。为有

效降低混凝土结构的内外温差,施工中常采用分层浇筑的

方法.如果时间允许,可将混凝土结构采用分层多次浇筑.

施工层之问的结合处按施工缝处理,此法可以使混凝土内

部的水化热得以充分散发。但应注意上层混凝土覆盖的适

宜时间是在下层混凝土温度已降到一定值时,即上层混凝

土温升倒加到下层时,下层混凝土温度回升值不大于原混

凝土 高温升。 

2.5加强混凝土的养护 

为了减少结构升温阶段的内外温差,防止表面裂缝的产

生,地下室外墙浇筑后,应对混凝土进行适当的潮湿养护,防

止混凝土表面脱水产生干缩裂缝；同时也有利于水泥水化的

顺利进行,提高了混凝土的极限抗拉强度和延缓混凝土的水

化热降温速度,防止结构产生过大的温度应力和温度裂缝。 

混凝土浇筑后数月内,即使养护完毕,也不宜长期直接

暴露在风吹日晒的环境下。对于地下室外墙这一类的不便保

温施工的竖向结构,也可采用自动喷淋管(塑料管带有细孔)

进行自动给水养护,其效果是相当好的。 

2.6防风和回填 

外部气候是影响混凝土的开裂的主要因索之一,其中风

速对混凝土的水分蒸发有直接影响,不容忽视。土是 佳的

养护介质,地下室外墙混凝土施工完毕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应尽快回填。这样就达到了防风和养护的目的。 

3 地下室施工过程中问题点汇总 

地下室外墙的混凝土易于收缩,并受到结构本身和基坑

侧壁的约束,导致拉伸应力大,直到出现收缩裂缝。地下室外

墙的裂缝宽度控制在0.2毫米以内,加固量通常是裂缝宽度

检查控制。 

该项目中的许多设计都计算了地下室防水结构构件的弯

矩,一些下端是铰接的,有些没有考虑负荷分系数,多层不是

根据多跨连续计算的,地下室外墙在计算中错过了抗裂性。性

检查计算(违反GB50108-2001第4.1.6条),地下室外墙体与底

板的连接结构不合理,建筑物超长,无缝或留置及后浇带(违

反第9.1条)GB50010-2002中的.1),后浇铸带的位置设置不

当。外墙施工缝或后浇带的细节不予考虑。室外入口与主体

结构之间的连接处未设置沉降接头,导致违反设计规范和泄

漏。工程地下室设计为大底盘,大底盘下的基本形式有自然基

础,桩基和刚性桩复合地基(违反GB50011-2001第3.3.4条)。

仅适用于施工阶段。 

4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不同温度,不同长度,不同浇筑方式,

不同约束强度等地下室外墙的应力条件,得出以下结论：温

度荷载是影响墙体开裂的 重要因素之一,温降越大,墙壁

体温应力越大,开裂的概率越高。因此,采取必要措施降低温

降是合理的。例如,初始加热阶段的冷却和冷却阶段的冷却；

约束也是影响墙体开裂的 重要因素之一。局部刚性约束

(例如板,柱等)将增加墙壁上的应力。并且如果约束太强,

则壁将导致约束附近的应力集中,并且结构更可能破裂。整

体灵活的约束,例如肋的横向分布减少了应力并减少了壁开

裂的可能性。因此,通过合理地控制约束的程度,性质和强度,

可以实现控制裂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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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研究其保护与利用的模式对地区经济、文化、历史文脉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结合我国发展进程,提出我国文化遗产和保护的新

趋势。 

[关键词]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阐释 

 

引言 

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人们生活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改变。大量的有着地域性、民族性文化特色的城市历史文

化街区和传统村落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的城市扩

张。城市化进程中新价值体系给传统文化遗产带来了极其严

峻的挑战,这种具有较广的普同性和渗透性的扩张,给传统

的文化遗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化遗

产保护与利用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归纳出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与利用的新趋势,同时作为未来我国相关保护工作的指导

思想。 

1 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发展进程 

1.1国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发展脉络 

欧洲学者 早开始对历史文化遗产展开研究,19世纪欧

洲在对其遗产的保护中较多强调了修复这一概念。从此,国际

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从局限的专业技术层面扩展

到利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为适应经济、工业、城市的快速发

展,从保护手段,技术方法,政策措施,遗产类别多方面,通过

发表、颁布、成立一系列宪章(Charter)、公约(Convention)、

决议和宣言(Resolutions& Declarations),并将历史文化遗

产的概念不断扩大,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进行

进一步阐明。 

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发展的主要理论学术支撑来源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一些非政府权威专业机构,如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从1931年第一份达到国际公

认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正的雅典宪章》,到1972年UNESCO

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给出对“文化遗产

(Cultural Heritage)”和“自然遗产(Natural Heritage)”

给出的定义,再到2000年由ICOMOS为遗产保护作为专业技术

平台颁布的威尼斯宪章(The Venice Charter),历史文化遗

产的概念有了更科学和全面的认识。1990年以前,ICOMOS研

究对象主要局限于欧洲。但1990年后,澳大利亚《巴拉宪章》

和加拿大《Deschambault宣言》提出新的建立在“文化意义”

上的历史遗产保护概念,意味着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已经从以

欧洲为中心逐渐辐射到全球。与此同时,一个崭新的理念出

现：“遗产”不再局限于历史的古迹(Historic Monument),

而是逐步转变为文化的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1]。

2000年开始,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同步出

台了一系列被ICOMOS纳入的宪章。 

2002年在《伊斯坦布尔宣言》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首

次提及,2003年UNESCO通过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中,

将历史遗产的概念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重构,提出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文化原真性、多样性、完整性的有机结合,是可持

续发展的保证。文化遗产的概念迈进里程碑的一步,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被列入国际公约。 

2005年,《关于历史建筑、古迹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保

护的西安宣言》得到ICOMOS通过,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保护

除文化遗产本体之外,还需对遗产周边环境进行保护。这其

中包括成就文化遗产的宗教、习俗、精神、社会、经济、人

文、历史的活动。 

“利用”一词的出现 早是在《佛罗伦萨宪章》中出现。

国际社会一开始普遍认为“保护”与“利用”是互相矛盾且

对立的关系。在处理两者关系上,《威尼斯宪章》首次提出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使其永久保存,而作为社会公用

的目的,科学的利用有利于保护。利用的条件是保护,目的是

通过科学的保护实现永久保存。但随着更深入地对保护与利

用关系的认识,以及概念的扩展,在后来的国际文献中,“利

用”一词逐渐改为“展示”,随后又由含义更丰富的“阐释”

所取代。 

“展示”英文译为presentation,在1972年的《保护世

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首次提及。公约较《威尼斯宪章》

相比,不仅要求缔约国将保护、保存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的

任务上升到国家的责任,而且提出展示所需要的一系列手段

和措施,如相关技术人员的配备；科学、技术、经济上的支

持；展示所需的培训中心等。 

1990年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宪章》第一次出现“阐

释”一次。英文译为“interpretation”。9年后,《国际文

化旅游宪章》(1999)“阐释”的概念得到进一步扩展。在宪

章中,“阐释”被理解为“将该社区的历史遗址、活动、物

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向参观者解释并展示”。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该宪章全文都用“阐释”取代了“利用”。同年,《巴


